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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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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分析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优先主题，

即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并且分析了会议的审查主题，

即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看护。 

 联合会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和自然资源开采导致无数冲突与战争爆发，当今

世界因此变得千疮百孔，增加了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严重

侵害人权并产生了贫穷和社会冲突。  

 贫穷影响了数百万妇女的生活，加重了对她们的歧视，并且增加了她们的脆

弱性和遭受从家庭暴力到性剥削和劳动剥削等一切形式的暴力的风险。  

 联合会认为，性别平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人权问题，促进和尊重妇女的

人权、平等、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价值观。  

 联合会重申，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完全消除一切歧视妇女行为以及妇女

全面参与所有决策进程至关重要。  

 因此，联合会敦促各国政府、所有政治当局和所有决策机构负责人不要仅限

于简单地宣布履行千年发展目标，而且还要敢于推行有效实现目标、建立平等、

和平与发展的政策。  

 联合会认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始于对妇女的歧视，认为这种行为公

然侵犯了人权。  

 联合会相信，打破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恶性循环并不是妇女特有的问题，而

是需要男女以及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都要做出共同努力的人权问题。 

 1995 年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认识到，在实行经济调整方案的国家，包

括实行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减少社会方案的国家，妇女承担着避免公共社会预算削

减对其家庭影响的新义务，联合会对此事实的存在表示支持。 

 联合会认为，必不可少的是，在经济和社会政治评估中纳入性别平等观点，

也就是通过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算，从而使妇女全面参与所有经济、社会

和政治决定，因此实现真正和有效增强妇女权能。  

 联合会认为，对于所有国家政府以及国家和国际经济及财政机构来说，必须

进行国家核算程序审查，以便认可并证明通过无偿劳动，尤其是家务工作，妇女

为创造财富所贡献的经济价值。  

 联合会想要重申其致力于教导社会和法律组织采用尊重人的尊严和促进妇

女人权的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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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会强调国际人权法律文书，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重要性。  

 联合会敦促上述公约的缔约国指导执法、立法和司法主管当局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分配充足的预算资源，以有效开始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  

 联合会认为还应在前两项公约中着重强调必须增强妇女权能，同时将妇女的

传统角色纳入主流，明确表明对于性和生殖权利乃至普遍人权的普遍认识。 

 因此，联合会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通过一项新的关于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

的基本权利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还应就一项新的任择议定书达成共识，

其内容应涉及：护理的基本权利、男女都有照料被扶养人的基本和平等义务以及

男女应共同分担持家责任且无偿持家的重要社会价值应受到国家社会承认的基

本权利。 

 联合会呼吁所有国家有效参与完成国际刑事法院赋予的任务。 

 联合会认为，在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授权内，具有经济或金融性质行为，其

目的和影响直接、必然以及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基本权利的，均应被定为刑事犯

罪，并且认为，实施经济侵略行为的企业和集体人员，最终导致战争的，应对其

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联合会认为各国必须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

号决议。 

 联合会认为，应当从性别平等观点解读和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切法律文

本，也就是应当考虑到战争对于男女造成的不同影响，从而减轻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的程度。 

 联合会认为，必须阐明关于妇女地位的完整法律，从而促进对法院所颁布平

等和禁止歧视立法的了解、广泛传播和有效适用。 

 过去几年期间，在通过适当的立法防止和惩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尤其是家庭

内部暴力行为方面的进展还不够充分，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政治意愿。  

 联合会认为，妇女和女童教育是实现增强妇女权能和性别平等的最有力的工

具。它认为，应当在每所学校从小教育平等价值观。因此，它认为应当从所有教

育方案中消除性别主义以及与男女传统角色和性别偏见有关的一切陈规定型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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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会认为，各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所有教育阶段的教师都接受

关于妇女的人权和平等的教育，在移民人口众多的国家，确保教师接受不同文化

的知识。 

 联合会认为，各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女童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尤其是那些怀孕、感染艾滋病或处于赤贫之中的女童。 

 联合会对针对女童的传统或习惯做法，尤其是残割女性生殖器和割礼的做法

深表担忧，强调这些做法都是暴力侵害女童和侵犯其生命、安全、自由和健康基

本权利的行为。 

 联合会认为，此类做法侵犯了人权，应当被列为反人类罪，应对此展开大规

模的教导和启蒙运动，以便说服父母不要让他们的女儿接受这样的陋习。 

 联合会认为，在不具备适当安全性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

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则使情况变得更糟，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妇女的人权，并且

不一定能够减少其发生频率。相反，它迫使妇女为干预意外怀孕付出生命代价。

因此，联合会倡导自由获得生殖保健服务，包括紧急避孕药和安全堕胎，并且倡

导将蓄意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定为刑事犯罪。 

 


